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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8_A5_E5_B8_82_E4_c80_303855.htm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通知长府办发〔2007〕35号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经市政府同

意，现将《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

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通知》（吉政办发〔2007〕31号）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一、非法

证券活动给社会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隐患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

深刻熟悉非法证券活动的社会危害性，严格政策界限，依法

果断取缔擅自公开发行股票、变相公开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

证券业务的行为，切实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和广大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确保我市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二、市政府成

立市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打击非法证

券活动的指导、组织、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

府金融办，具体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非法证券活动的

查处和善后工作，按照属地治理的原则，由各县（市）区人

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各地要成立相应的协调领导机

构，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落实责任，确保打击非法证券

活动落到实处，并在7日内将工作机构、成员名单及联络方式

报市政府金融办（联系人：朱宏，联系电话：88778201）。

三、市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尽快制定并



形成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防范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明

确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预防、发现、性质认定、案件查处、

责任追究等环节的工作流程，做到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各尽其能。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八月七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

营证券业务的通知吉政办发〔2007〕31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

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

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

股票 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

〕99号) 精神,进一步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和广大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经省政府同意,现就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

经营证券业务 (以下简称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高度重视,充分熟悉非法证券活动的危害性 近年来,随着我

国证券市场的不断繁荣,非法证券活动在我省部分地区时有发

生,给社会经济、金融安全以及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隐患。当

前,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形式为: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

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

谓“原始股”.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产权经

纪公司”等名义,未经法定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代理买卖

未上市公司股票.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

饵,诈骗群众钱财。这些非法证券活动具有手段隐蔽、欺骗性

强、蔓延速度快且易反复等特点,尤其是非法证券活动的投资

者多为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对损失的经济承受能力及心

理承受能力都比较脆弱,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对此,各地各有关

部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深刻熟悉非法证券活动的社会危害性,

采取综合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切实维护好证券市场正



常秩序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成立机构,统一协调组织我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 根据

国办发〔2006〕99号文件中“非法证券活动查处和善后处理

工作按属地原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

政府负责”的要求,省政府成立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全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指导、组织、协调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金融办,具体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非法证券活动的查处和善后工作,按属地治理原则,由各市(

州)人民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负责。各地要成立相应的协调领

导机构,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落实责任,确保打击非法证券

活动工作落到实处。各市(州)政府在本通知下发后7日内将工

作机构、成员名单及联络方式报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三、严格政策,依法进行有效打击 凡违反以

下三项规定的,要果断予以取缔,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一)严

禁擅自公开发行股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为公开发行,应依法报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未经核准擅自发行的,属于非法发行股票。(

二)严禁变相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200人的,为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股权转

让,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电话、传真、信函、推介会

、说明会、网络、短信、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

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

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三)严禁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股票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

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由中国证监会依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机



构经营,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经营证

券业务。 四、建立防范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对于各种形

式的非法证券经营活动,要坚持露头就打、早打快打的原则,尽

量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要尽快制定并形成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防范预警机制

和快速反应机制,明确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预防、发现、性质

认定、案件查处、责任追究等环节的工作流程,做到各守其位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涉及违反本通知中三项

规定的案件,有关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能及时通报给打击非法证

券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协调各市(

州)政府和金融监管、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进行查处,形成在

省政府统一领导下,各地和省有关部门协作分工、齐抓共管的

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新格局。当前,要集中查处和曝光一批

大案要案,遏制非法证券活动的蔓延势头,震慑犯罪分子,教育

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 五、进一步加大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工作的宣传力度 各市(州)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内非上

市股份公司、产权中介机构、证券经营机构和投资咨询机构

及有关中介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宣传,要求其规范运作并

进行自查,教育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

证券业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非法证券经营活动。对已经发

生的行为,要立即停止并消除影响,并根据情节轻重,由有关部

门依法进行处理。各级宣传主管部门要组织新闻单位加强对

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宣传报道,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广泛

宣传《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多方位、多角

度地宣传非法证券活动的表现形式、特点、典型案例及其严

重危害,鼓励群众监督举报,营造浓厚社会舆论氛围。同时,宣



传《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

第247号)中关于“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

与者自行承担”的规定,告诫投资者不要参与非法证券活动,增

强社会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 附件:省打击非法证

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 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 组 长:田学仁 副省长 副

组长:刘长龙 省政府副秘书长 佟 钢 省金融办主任 江连海 吉林

证监局局长 成 员:胡家夫 吉林证监局副局长 韩英俊 省公安厅

副厅长 李 彦 省工商局副局长 赵俊廷 吉林银监局副局长 李新

华 省信访局副局长 胡加纪 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 王 松 省法院

副院长 徐 明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曲喜泉 省国资委副主任 冬启

寰 省经委副巡视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佟钢(兼)成员:易

晓杰 省金融办地方金融处调研员 董素民 吉林证监局稽查处处

长 刘溪平 吉林银监局法规处处长 张玉贵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队长 刘 波 省工商局法规处处长 徐天启 省信访局接待一处处

长 蒋 科 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 姜富权 省法院刑事审判

二庭庭长 李剑超 省检察院侦察监督处副处长 王绍坤 省国资

委政策法规处处长 候文超 省经委上市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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